 关于《银川市人防领域实施包容免罚清单

(征求意见稿)》的起草说明
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，落实包容审慎监管要求，规范人防行政执法行为，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，银川市国防动员办公室组织起草了《银川市人防领域实施包容免罚清单（征求意见稿）》（以下简称《清单》）。现将起草情况说明如下：

一、制定的必要性

一是落实上位法要求的重要举措。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规定“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，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不予行政处罚。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，可以不予行政处罚。”执法实践中，执法人员对轻微违法的具体案件不敢轻易认定，影响了法律法规有关规定的具体落实。本次制定的《清单》将不予行政处罚的违法行为具体化、标准化，为执法人员提供了明确的执法工作指引，有利于进一步提升本市人防领域执法精细化水平。

二是优化营商环境与服务高质量发展的需要。人防工作与城市建设、企业发展密切相关。当前，我市正全力推进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，推行柔性执法是激发市场活力的关键举措。《清单》对 6 类轻微人防违法行为实行包容免罚，以教育引导代替行政处罚，减少执法对市场主体的干扰，助力构建诚实守信、健康有序的市场环境。

三是衔接制度周期与完善监管体系的需要。原《银川市人防领域实施包容免罚清单》（银人防规发〔2023〕1 号）于2023 年1月16日起施行，三年以来成效良好。为确保政策连续性，避免出现监管真空，需结合上位法调整及执法实践要求，对原清单进行修改完善，实现制度无缝衔接，持续提升人防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。
二、制定的依据及过程
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》《宁夏回族自治区实施<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>办法》《优化营商环境条例》等法律法规规定，结合本市人防执法实际，制定本清单。

《清单》经过多次讨论研究，并征求市国动办相关科室、直属事业单位和县（市)区国动办意见建议，在反馈意见的基础上进行了修改完善，最终形成。

三、主要内容

《清单》设定的轻微违法行为不予行政处罚事项共6项，主要为：侵占人防工程面积不足一百平方米；占用人民防空通信专用频率；使用与防空警报相同的音响信号；擅自拆除人民防空通信、警报设备设施；阻挠安装人民防空通信、警报设施；向人民防空工程内排入废水、废气或者倾倒废弃物。执法部门针对以上6项具体违法行为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》第四十九条、《宁夏回族自治区实施<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>办法》第四十条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三十三条等规定，对照《清单》中的适用条件，依照法定程序作出不予行政处罚的决定。


